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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6-240 

华夏幸福关于拟与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重要提示 

1. 合同类型：战略合作协议 

2.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本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3. 本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合作奠定了基础，是对双方开展合作的原则性约

定。本协议涉及的具体合作业务，均需双方或其下属机构在符合业务审批条

件、办理程序及本协议所确定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具体项目实施进度和融资

金额目前暂无法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负责人：董志宏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和票据

资产转让；代理国债业务；从事同业存款业务；国际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

供信用证服务和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以上业务以总行授权业务品种为准)；保险

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8月19日)；经中国银监会等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总资产为2,902.77亿元亿元，1-12月营业收入为53.2亿元，净利润13.36亿元。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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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将由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河北分行”或“乙方”）于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拟与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后签署。 

(三)签署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与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总则 

双方同意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互视对方为重要的业务合作伙伴，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选择对方为自己重点优势业务合作伙伴之一。乙方视甲方为全行性战

略客户，充分发挥乙方在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优先为甲方及其下属

机构提供优质、高效、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甲方视乙方为战略合作银行，并

在河北省区域范围内与乙方开展广泛的业务合作。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是对双方开展合作的原则性约定，本框架协议下涉及

的具体合作业务，均需双方或其下属机构在符合业务审批条件、办理程序及本协

议所确定原则的前提下开展。 

(二)业务合作范围 

1. 授信和融资计划安排 

针对甲方生产经营和发展需求，乙方同意在符合乙方信贷政策及审批程序的

情况下，计划三年左右时间向甲方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各类授信和融资的总余额不

超过500亿元，主要用于甲方产业新城、住房开发、物业管理、园区建设和金融

产业等业务板块发展。 

2. 全产业链金融支持 

乙方为甲方及其下属机构提供公司信贷、项目融资等服务，以满足其日常生

产经营、企业并购重组等资金需求。为甲方及其下属机构的上下游客户提供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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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企业贷款、国内保理、保兑仓、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

甲方为乙方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提供必要支持，包括提供上下游客户名单、提供

真实交易信息、推荐上下游客户使用甲方金融产品等。 

3. 金融市场服务 

乙方为甲方及其下属企业提供银团贷款、项目融资、产业基金、过桥贷款、

并购融资、债务融资、中期票据等投行业务产品，并在企业投融资、并购重组等

方面给予咨询顾问服务。 

4. 其他 

乙方为甲方提供国际结算与贸易融资、现金管理、票据业务、财务顾问、对

公理财等服务。乙方将在客户群拓展、金融创新产品开发、业务培训、宣传等方

面与甲方及其控股的项目公司开展密切合作。 

(三)其他事项 

1. 甲方及其控股的项目公司应积极配合乙方及其下属分支行，提供必要的文

件、资料及相关信息，开展授信调查、审查及贷后管理等工作。 

2. 甲方按业务所需，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乙方开立基本存款银行账户或

一般结算账户，并优先选择乙方的产品和服务。 

3. 本协议有效期3年，协议到期后自动顺延。如一方提出终止本协议，须提前

30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经双方达成一致后终止。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协议的签署使公司与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有

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为公司各项业务的

开展提供金融支持、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的

战略发展要求。 

2.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

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次双方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合作奠定

了基础。本协议涉及的具体合作业务，均需双方或其下属机构在符合业务审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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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办理程序及本协议所确定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具体项目实施进度和融资金额

目前暂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具体项目情况进行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华夏幸福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11日 


